
第 1頁 
 

102年第 6次 CEDAW法規檢視專案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年 8月 6日（星期四）下午 2時 

二、地點：行政院第 7會議室 

三、主持人：黃處長碧霞                   記錄：張哲航 

四、出列席人員：詳如後附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略） 

七、討論事項： 

案由 1：民防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第 2款、第 4款及民防團隊編

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 17條是否符合

CEDAW規定？ 

決議：民防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第 2款及第 4款明文以性別而非

該工作所需能力作為民防團及民防分團之編組遴選條件；民防

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 17 條第 5 款則

係以因性別而分的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刻板印象明定設置婦女

中隊、小隊，執行護理、宣慰、服務任務，前揭條文均不符合

CEDAW第 5條 a款規定。 

 

案由 2：交通部郵電事業人員退休撫卹條例第 22條第 1項第 1款及各 

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第 14條第 3項第 1款是 

否符合 CEDAW規定？  

決議： 

一、 交通部郵電事業人員退休撫卹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

定，寡媳有領取撫卹金、撫慰金、殮葬補助費之資格，因涉及

給付之性質、財政負擔及是否屬對婦女之保障等疑義，請性平

處整理相同性質之案件，一併提會討論。 

二、 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 14條第 3項第 1款規

定寡媳所能領取之給付，如與公務員撫卹法規定之給付性質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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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則可參照公務員撫卹法之規定修正。 

 

案由 3：船員法第 28條至第 31條是否符合 CEDAW規定？  

決議： 

一、 船員法第 28條禁止女性夜間工作、第 29條禁止僱用孕婦、第

30條禁止僱用生產未滿 8週之女性及第 31條禁止懷孕中或生

產後一年以內或在生理期間之女性船員從事有危險性或有害

性之工作等規定，實質上限制女性從事船員工作之機會，違反

CEDAW第 11條第 1項 a款及 f款規定。 

二、 請交通部參照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國際公約之

規定，兼顧婦女工作權及母性保護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研商未

來修法方向。 

 

案由 4：「新竹市市政顧問遴聘辦法」第 2 條、「新竹市政府訴願審議

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條、「新竹市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第

2 條、第 13條及第 14條、「新竹市殯葬禮儀服務業評鑑及獎

勵辦法」第 4條、「新竹市殯葬設施經營業查核與評鑑及獎勵

辦法」第 6條、「新竹市緊急醫療救護諮詢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條、「新竹市醫事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條、「新竹市教

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新竹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

評量辦法」第 9條、「新竹市公私立幼兒園家長會任務組織及

運作辦法」第 6條、第 8條、「新竹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

辦法」第 10 條、「新竹市市立各級學校校園開放使用管理自

治條例」第 8條、「新竹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第

4條等是否符合 CEDAW規定？  

決議： 

一、 「新竹市市政顧問遴聘辦法」第 2 條、「新竹市政府訴願審議

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條、「新竹市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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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條、第 13 條及第 14 條、「新竹市殯葬禮儀服務業評鑑及獎

勵辦法」第 4條、「新竹市殯葬設施經營業查核與評鑑及獎勵

辦法」第 6條、「新竹市緊急醫療救護諮詢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條、「新竹市醫事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條、「新竹市教

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新竹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

評量辦法」第 9條、「新竹市公私立幼兒園家長會任務組織及

運作辦法」第 6條、第 8 條、「新竹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

辦法」第 10條、「新竹市市立各級學校校園開放使用管理自治

條例」第 8條、「新竹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第

4 條等條文未規定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未違反

CEDAW規定。 

二、 惟各類委員會女性成員之比例，關係女性參與政治及公共事務

之權利，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亦具體要求持續推動並擴大實行三

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故性平處於法規檢視過程中均會要求各

機關提供委員會或同類組職的性別統計資料，以督促各機關落

實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三、 另新竹市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第 13條及第 14條之規定，出

現「殘廢」之歧視性文字，非屬 CEDAW所規範之歧視類型，惟

可能不符合兩公約或其他法令規定，故請新竹市政府未來修法

時審酌兩公約或其他法令之規定。 

 

案由 5：各級消防機關人員遴用標準第 16 條規定是否符合 CEDAW 規

定？ 

決議：該遴用標準第 16 條以年齡作為遴選條件，非屬 CEDAW 所規範

之歧視類型，惟可能不符合兩公約或其他法令規定，故請內政

部未來修法時審酌兩公約或其他法令之規定。 

 

八、散會 


